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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霞光府•锦园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

盘锦精工世纪置业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关于申请审查批复霞光府•锦园水土保持

方案的请示》（盘精工〔2022〕006 号）收悉。我局组织专

家对《霞光府•锦园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了技术审查，

提出了审查意见，该方案经修改、完善后，依据充分，内容

全面，符合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标准的要求。

经研究，我局基本同意该水土保持方案，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建设内容和组成

本 项 目 规 划 用 地 面 积 24.49hm2 ， 总 建 筑 面 积

294044.77m2，地上建筑面积 258395.54m2（包括住宅建筑面

积 234238.4 m2，商业建筑面积 19338.62 m2，幼儿园建筑面

积 2192.4 m2，物业用房建筑面积 1016.21m2，其他配套建筑

面积 1609.91 m2），地下建筑面积 36629.33m2。

建设内容包括 41 栋楼（楼号 A1#~37#为住宅建筑，B1#、

B3#、B4#为商业建筑,B2#为幼儿园），地上 1-18 层，地下一

层。主要建设在楼区之间道路和绿化区域地下。

地上容积率：1.94；地下容积率：0.28；建筑密度：

23.55%；绿地率：49.97%。

本项目属新建建设类项目，总占地面积 24.49hm2，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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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属平原。占地性质包括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其中永久

占地 13.72hm2，临时占地 10.77hm2；占地类型包括住宅用地、

绿化用地以及道路用地。工程总投资为 52000 万元，土建投

资为 38000 万元。

本项目建设期为 14 个月，工程于 2021 年 11 月初开始，

计划于 2022 年 12 月末竣工,工程总投资为 52000 万元，其

中土建投资为 38000 万元。

二、项目区概况

项目地处平原区，属暖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季风气候。多

年平均风速 3.34m/s，多年平均大风日数 31d/a，日均风速

≥5 m/s 的日数为 185 d/a，多年平均气温 9.5℃，年降水量

655 mm，汛期 6-9 月，多年平均汛期降水量 334.3 mm，多年

平均暴雨日数 29d，多年平均蒸发量 1501mm，无霜期 190d。

项目所处地区土壤类型为水稻土。项目区地处华北植物区

系，林草覆盖率约 35%。项目区属北方土石山区-辽宁环渤海

山地丘陵区，水土流失类型为水蚀，土壤侵蚀强度为轻度。

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200t/km
2•a。本项目位于盘锦市兴隆台区。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

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办

水保〔2013〕188 号，2013 年 8 月 12 日）和《辽宁省水利

厅关于印发<全省水土保持规划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

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辽水保〔2016〕6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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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不属于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不

属于辽宁省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

三、项目建设总体要求

（一）基本同意总体工程水土保持评价。

（二）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24.49hm2
。

（三）同意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标

准。

（四）基本同意水土保持工程总体布设原则及分区防治

措施。

（五）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预测方法和预测内容。项目区

在预测时段内共产生水土流失总量为 944.41t，其中原地貌

水土流失量 207.98t，新增水土流失量为 736.43t。在新增

水土流失量中，施工期水土流失量为 528.35t，自然恢复期

水土流失量为 208.08t。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施工期，产生

水土流失的重点区域为绿化工程区。

（六）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时段、内容和方法。进一

步搞好监测设计，落实监测重点，细化监测内容。

（七）基本同意水土保持设施估算的原则、依据和方法。

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总投资 326.72 万元，其中主体投资

294.15 万元，新增投资 32.57 万元。水土保持新增投资中工

程措施投资0万元；植物措施0万元；施工临时措施投资1.17

万元；独立费用 18.01 万元（水土保持监理费 4.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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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费 4.00 万元、科研勘测设计费 6.00 万元）；

预备费 1.15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122440 元。

（八）同意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进度安排，要严格按照批

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进度组织实施水土保持工程。各类

施工活动要严格控制在用地范围内，禁止随意占压、扰动和

破坏地表，加强施工管理和临时防护，严格控制施工期可能

造成的水土流失。兴隆台区农业农村局负责监督该方案的实

施。

四、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中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按照批复的方案抓紧落实资金、管理等保证措施，

做好本方案下阶段的工程设计、招投标和施工组织工作，加

强对施工单位的监督和管理，切实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

制度。

（二）定期向兴隆台区农业农村局报告水土保持方案的

实施情况，并接受兴隆台区农业农村局的监督检查。

（三）委托有相应水土保持监测资质的单位承担水土保

持监测任务，并及时向盘锦市兴隆台区农业农村局提交监测

报告。

（四）加强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监理工作，确保水土保持

工程建设质量。

（五）建设单位要按照《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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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365 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8〕

133 号）、《辽宁省水利厅关于印发〈辽宁省水利厅水土保持

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辽水保〔2018〕

37 号）要求，在工程投入运行前，自主开展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工作，并将第三方编制的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报告、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和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

告向我局备案。

2022 年 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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